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學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要點 

                                   108年 12年 30日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壹、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年 10月 22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80111259B號令修正發布

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要點」辦理。 

貳、目的 

落實政府照顧弱勢族群之政策，導正學生不勞而獲的觀念，從做中學習，藉工讀機會養

成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培養其主動積極的服務、獨立自主精神。 

參、實施對象 

本校家境清寒學生，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六十分以上，新生由導師推薦，無記小過以上之

處分，可在課餘時間為學校服務之在籍學生。 

肆、組織與職掌 

成立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負責工讀制度之規劃、審查。委員會置委員 9人，主任委員

由校長兼任，其他委員由校長聘請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訓育組長、高一級

導師、高二級導師、家長代表 1名、學生代表 1名擔任。 

伍、實施期程  

自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 

陸、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 

柒、工讀規劃 

一、依申請作業規範招募工讀學生，待實際報名人數審核通過後，編配至學校各行政單位，

並得於補助額度內視校內業務調整工讀學生之人數及工讀時數。 

二、工讀學習內容以協助校園環境整理、文書資料處理及學校交辦事項等事務為主。 

三、待審核通過，隨即由學務處訓育組辦理講習訓練，邀集各處室師長列席指導，利用課餘

時間或假日進行工讀。 

捌、申請需檢附文件 

一、填寫本校學生工讀獎助金申請表（如附件一）。 

二、檢附家境清寒證明書。 

三、上一學期成績單。 

玖、申請注意事項 

一、每年 6月及 12月向學務處訓育組辦理申請手續，將前項申請表等填送學務處，再彙送

本校學生工讀獎助金審核委員會審核。 

二、本工讀獎助金金額及名額視補助經費而定，由審核委員會核定之。 



三、本校審核學生工讀獎助金時，如人數超過規定名額，得以學業、德行較優者為優先，如

為繼續申請時得將前期工作表現列入考量。 

四、工讀生由學務處分配工讀單位並按月簽請核發工讀獎助金。 

五、工讀生工作之督導與考核由工讀單位主管負責（考核表如附件二）。 

六、工讀生如有工作不力或洩漏機密等情事，除取消其工讀資格外，並視情況予以處分，其

工讀機會由候補學生遞補之。 

拾、本要點經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工讀獎助金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父）          （母）           （家） 

職業 父: 母: 

必備

條件 

1.上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六十分以上      是  □     否 □ 

2.上學期不曾受小過以上之處分            是  □     否 □ 

參考

條件 

3.家境狀況（檢附證明）                  有  □     無 □ 

4.是否有工讀經驗                        有  □     無 □ 

工讀金存入□父□母□本人 ______ 銀行 (郵局) 帳號 ________________ 

家境概述：（僅供委員參考，絕不公佈。如有相關資料佐證，煩請以影本附件方式一併繳交。） 

個人專長及優點: 

配合時段：請在可工讀時段打勾。除非遇特殊情況，請盡量做完一整學期。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上午） 

午休       

放學       
 

導師建議：(請就學生做事態度、責任心及家境狀況等簡要敘述)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本表請導師簽名後裝入信封，彌封後送回訓育組續辦。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工讀服務學生考核評量表 

評分日期：      年      月 

單位  

班級  姓 名  學   號  

評

比

項

目 

平日工讀操守（包括禮貌、工作態度、服從性、

穿著）尊重、禮貌、誠懇的態度對待主管、同

仁。遇到長官及外賓來訪時，都能以最佳的態

度來應對及招待。 

優 
良 

良 
好 

普 
通 

欠 
佳 

差 

     

平日工讀時間能不早退、不遲到、不請假，對

主管交付工作的要求，能確實、不含糊完成。 
     

尊重工作上的隱私權，對在工作關係中獲得的

資料與機密，克盡保密責任；應公私分明，不

以私人言行代表學校。 

     

能坦然接受他人批評、指教，並繼續保持情緒

穩定之能力。 
     

工讀生與單位成員保持和諧工作關係之能力。      

具有責任感，認識本身工作之重要性，適時完

成工作。 
   

 
 

均能完成交付工作自評；絶少請假、遲到，請

假理由正當。 
     

主動採取應變措施解決問題，處理事項備創意。      

操守良好且守法，能獲得他人之好感。      

對工作具有高度完整之知識，能完成工作要求。      

總      分  

備註 

（其它

評量意

見） 

 

【說明】一、評比基分：優良 10 分、良好 8 分、普通 6 分、欠佳 4 分、差 2 分。 

二、考核標準：100~90 分以上為優等；89~80 分以上為甲等；79~70 分以上為乙等；
70 分以下為丙等。 

三、考核甲等以上者：列為下年度工讀助學金優先選用名單之參考。 

考核丙等者：經勸導而無改善，單位主管可不予再行僱用。 

四、各校承辦單位主管應每 6 個月填寫考核評量表進行考核，並請留存學校備查。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機關長官 

 


